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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「建物地籍測繪資料」新制自112年5月1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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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「建物地籍測繪資料」、「提供電子檔」新制自112年5月1日施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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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「建物地籍測繪資料」、「提供電子檔」新制自112年5月1日施行

*

*

已附建物標示圖之登記案件，原則免附「建物地籍測繪資料」供參，惟登記機關審核圖資認有疑義時，仍得依職權要求申請人檢附相關圖資參辦



以申請1棟面積
50m2之建物為例( )

* 測量規費新制自112年5月1日施行。


